
总 体 要 求

建立“干部分片包干、中队区域负
责、队员网格管理、部门联动配合”的
城市长效综合管理“片长工作责任
制”，对我区城市长效综合管理方面的
问题进行全面排查、落实整改，积极补
短板、强弱项、提品质、抓长效，进一步
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水平，提升我
区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

排 查 整 治 任 务

具体工作内容为“十个必查”：
一查市容环境。有无违法建设；

建筑物外立面有无破损不洁；主要街
道、商业广场和重点地区空调外立面
有无遮挡、有无违规设置防盗和晾衣
设施；有无油烟污染、商业噪音；有无
散养家禽现象；城市道路、街巷、广场
及其他公共场所保洁是否及时，有无
卫生死角、积存渣土、垃圾、烟头等。

二查街面秩序。道路、桥梁、过街
通道道路是否平整完好，有无路面坑
洼、塌陷、松动等;有无人行道板、盲道
破损松动;有无窨井盖缺失及污水外
溢;路灯装灯率是否100%，亮灯率是否
≥95%;有无公共座椅、交通护栏等设施
破损;排水设施是否完好等。

三查宣传广告。宣传栏是否破
损、锈蚀；广告设施有无破损或存在安
全隐患；店招广告是否规范完好；广告
画面有无破损、脱落；有无违规设置气
球、气模、条幅广告、灯箱、电子显示屏
等各类广告；临街店招标牌是否一店
多招、设施遮挡窗户等；有无乱张贴、
乱涂写、私发小广告。

四查交通秩序。各类交通基础设
施是否完好；道路、临街单位门前是否
合理施划非机动车停车泊位;有无非机
动车不按施划的泊位规范停车;有无机
动车、非机动车停放占用盲道;有无废
弃车辆、废旧杂物占用车位。

五查园林绿化。行道树有无病虫
害、缺株、死株；绿地有无黄土裸露、缺
株少绿、枯枝残桩、积存垃圾、杂草丛
生、毁绿种植等；公园绿地和附属设施
是否完好整洁，水体是否清洁无杂物
漂浮；有无毁绿种菜、绿地停车、乱晾
晒等。

六查住宅小区（城中村）。小区内
房屋、附属构筑物外立面等基础设施
是否完好；有无私搭乱建；有无路面坑
洼、露天排水沟渠;有无垃圾房、箱（桶）
破损，垃圾有无定点投放、分类收集;有
无消防车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楼道
内有无非机动车乱停放，有无乱堆放、
乱涂写、乱张贴等。

七查施工管理。临街施工现场是
否封闭，工地围挡是否符合要求等；工
地围挡是否牢固、安全、美观、整洁；收
储地块是否全封闭维护，无坍塌缺损、
无偷倒乱倒建筑垃圾；工地出入口道
路是否硬化，有无冲洗设施等。

八查菜市场秩序。菜市场场外责
任区是否整洁有序，非机动车是否停
放有序；有无店外出摊、流动摊贩、占
道搭建、占道堆放、乱张贴乱涂写、乱
悬挂、乱晾晒等；市场内部是否环境整
洁、垃圾清扫及时、市场经营秩序良
好，公共厕所干净整洁。

九查生态绿道。生态绿道路面是
否平整完好；绿道内是否干净整洁无
暴露垃圾；绿地内有无乱停车现象；绿
道范围内有无流动摊贩、占道堆放及
未经许可设置的广告、条幅、气球、彩
旗、乱张贴等。

十查文明行为。公共场所是否文
明有序，有无争吵谩骂、乱扔杂物、随
地吐痰、损坏公共设施、损坏花草树
木，有无遛狗不牵绳、宠物粪便不及时
清理、躺卧公共座椅及其他不文明行
为。城市管理执法队伍是否队容风纪
规范、执法公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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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

我区出台《城市长效综合管理“片长制”工作方案》

编者按：为进一步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建设水平，提升我区城市管理精细化
水平，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工作，全面提升我区城市长效综合管理水平，按
照区委、区政府总体工作部署和城市长效综合管理“全域大排查、百日大整治”
攻坚行动要求，近日，我区特制定《城市长效综合管理“片长制”工作方案》。

我区修订《金坛区区长质量奖管理办法》

编者按：为大力实施质量强区战略，引导和激励全区各行各业加强质量管理、追求卓越绩效，推动本区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和质量总体水平提升，结合本区实际，近日，我区修订《金坛区区长质量奖管理办法》。

金坛区区长质量奖（以下简
称“质量奖”）的申报、受理、评
审、授予等活动，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质量奖是金坛区人
民政府在质量管理方面设立的
最高荣誉，授予本区实施卓越绩
效管理、取得显著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的企事业单位或组织（以
下简称“组织”）。

质量奖每年评审一次，每次
获奖组织不超过 5 家。 质量奖
的评审遵循自愿申请、科学评
审、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向申报
组织收取任何费用。

申报条件

申报质量奖的组织，应当具
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登
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正
常运营 3年以上，上年度销售总
额 2 亿元以上。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或主导起草国家（行业）标
准的高新技术企业可适当放宽
条件，但上年度销售总额不得低
于1亿元；

（二）符合国家、省、市和本
区产业、质量、环保、安全、财税
等政策，依法取得相应资质；

（三）通过 ISO9001 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或其他国际通行管
理体系认证，并有效运行 3年以
上，推广应用卓越绩效管理模式
2年以上；

（四）具有良好的经营业绩
或社会贡献，从事生产、经营活

动的组织，其主要经济、技术、安
全和质量等指标同行业领先；从
事社会公益性业务的组织，其社
会贡献位于同行前列；

（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具
有良好诚信记录和社会声誉。

近 3 年无较大质量、安全、
环境、公共卫生等方面事故，无
重大质量投诉，无属于组织自身
责任而引起的质量异议、索赔和
退货，无国家、省或市质量监督
抽查不合格记录，无重大劳动保
障失信记录，无其他违法违规记
录；有产品出口的，出口产品质
量长期稳定，在国际市场上有良
好的信誉，无由于组织自身责任
引起的出口产品遭国外退货、索
赔或被国外政府通报，检验检疫

机构检验合格率达到百分之百；
（六）依法应当取得的其它

条件。

评审程序

质量奖评审工作按照以下
程序进行：

（一）通知下发。质量奖评
审前，由评审办向社会发布通
知，正式启动评审工作；

（二）组织推荐。各镇人民
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和相关部门
组织开展质量奖推荐工作，并提
出推荐意见。申报组织在规定
时间内向评审办提交申报资料；

（三）资格审查。评审办对
申报组织进行资格审查，确定通
过资格审查的组织名单；

（四）资料评审。专家组对
通过资格审查的申报组织进行
资料审核，形成资料审核报告，
确定通过资料审核的组织名单；

（五）现场评审。专家组对
通过资料评审的申报组织进行
现场评审，形成现场评审报告，
确定通过现场评审的组织名单；

（六）综合评价。评审办对
资料审核报告、现场评审报告进
行汇总，形成综合评价报告，报
评审委审议；

（七）审议公示。评审委经
审议确定获奖候选名单后，向社
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10天；

（八）公告发布。获奖组织
经公示无异议后，报区人民政府
批准后向社会公告。


